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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管營中之內容1
 

高
鹿
板
門
店
廿A
日
美
聯

it
電
/
 

中
遣
曾
中
三
個
中
立
國
家
■
今
日
將
丁
 

月
廿
二
日
後
之
戦
伶
問
題
•
交

19

聊
共 

雙
方
之
繪
都
解
决
，

此
例
吿
書
乃
由
印
度
•
波
蘭
及
捷
 

克
三
斷
簽
定
•
送
交
雙
万
之
總
部
•
以 

考
慮
微
俘
今
後
之
解
决
問
題
•
而
瑞
士
 

及
瑞
典
■ M
持
現
非
其
時
之
理
由
•
不 

加
簽
署
云
 .
■

錄
官
方
云
■ »
報
吿
書
.
不
會
解 

决
藏
俘
問
題
云
•

，

三
中
立
風
之
例
吿
害
之
內
容
,
干 

e
南
韓
漢
城
之
祕
密
組
織
總
部
" 

暗
中
在
反
共
之
戦
俘
看
管
營
中
活
動
. 

影
响
戦
俘
力
值
昆
大
云

e
南
韓
看
管
營
中
之
戰
俘
首
領
一"
 

以
成
嚇
及
死
亡
之
手
段
。
度
壓
欲
这
 X
 

方
之
期
俘
.

③

但
在
北
邊
之
聯
倍
看
管
療
連
箸
 

並
未
見
北
韓
共
方
，
有
巢
南
畫
乏

M- 
歌
 

秘
密 

61 幟
。 
{H15
俘
則
受
到
很
犷
之
若
 

義
淘
薰
.

回
中
遣
會
不
敢
謂
・
所
會
會
見
航
 

作
之
决
定
，
是
不
受
任
何
之
影
响
云
。

△
本報價目表 
9
沽
毎
份
七
仙
》

金
华

*
六优二 
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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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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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毛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肯
援
日
呈
閱
，
無
输
取
®
久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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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
費4
  

«

総
患
，
空
函
定
閱
，
恕
不
奉M
■

闻
理
一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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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 ê ̂̂
 ̂̂̂
s ̂ ̂̂ ̂z

夏B
歲
次
癸
巳
年
十
一
月
口
三
日

^
^
^
^
^
!
^
)
^
^
^
^
^

—-

x
z
s
d
)
)
)

西人闖BM
i

盡 

欲.区
秘
捕: 

乃
磨
訊
•  

@

人
約
翰
氏
•
昨
農 ®
 

入
華
商.
金
丁
侖
音
)
所
經
毂
之
商
序
 k
 

行
兇
•
體
恐
嚇
金
丁
被
逮
・
定
於%

||

審
訊 

保
釋
費
也
負 
一 
千
云
.

一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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篤加波教徒又暴動   

« 

汝
路
順 

廿
八
日
加
拿
大
社

.13
 

攤
加
騎
警
報
吿
的 

篤
加
波
自
由
派
•
《 

住
，
昨
晨
兩
次
開
槍
射
擊
在
卑
詩
省
 
WI 

特
尼
卡
蘇
加
-
與
比
利
寅
南
站
之
間
*
 

察
之
詩
丕
亜
衞
警
傑
封
•
梁
封
聞
第
批
 

次
槍
聲 

漏
匕
般
避
大
石
後
•
警
察
初
 

信
篤
加
波
教
徒
• *
意
傷
害
衞
警
・
而 

祗
圖
恐
嚇
 
/;

又
篤
加
波
教
徒
■
昨
日
晚
圖
放
火
 

焚
毀
•
汰
踹
櫃
篤
加
波
聯
絡
員
加
利
咨
 

住
宅
未
逞
•
締
警
察
逮
捕
嫌
疑
犯
"
令
 

據
警
察
帽
，
放
火
者
用
汽
油
淋
濕
牆
磐
一 

。
但
未
及
点
燃
■
而
實
加
利
家
人
及
蜘
一 

舍
»
覺

・

：
一 

又
篤
加
波
自
由
派
教
徒
・
在
聖
趣
 
一 

節
・
預
備
由
其
大
本
營
•
卽
故
路
恨
以
一 

南
約
拾 A
英
里
•
桂
帀
都
華
埠
出
 »
 ■ 

巡
行
金
紐
敦
華
璋
，彼
加
騎
警
阻
止
.: 

其
目
的
賞
抗
魂
省
政
府
•
近
日
將
裸
图
一 

遊
行
教
徒
之
子
女
約
六
，拾
名
 
移
至
紐 

敦
華
埠
■
由
社
局
會
照
顧
云

•
制
防
別
處
云

南
韓
政
府
李
承
晚
之
官
■
"
時
常 

以
重
戰
爲
威
嚇
•
押
蟹
愛
連
統
之
計
創
 

南
韓
外
長
彭
楊
擊
謂
♦

"<
$$
!!隊 

♦
仍
未
用
桶
美
军
撤
退
之
空
隙
云
■ 

飴
典
由
韓
之
行
政
院
長
百
道
塵
兩
 

。
夏
總
麻
之
計
副
•
南
獄
政
一
府
仍
未
 

収
到 ®
知
云
・
但
愛
僧
統
在
文M
 期
六 

之
演
講
中

to 
・
已
通
知
由
韓
年
府
云
， 

英
有
八
師
在
高
麗
.•
現

<-懷
疑
第 

廿
五
師
•
會
爲
撤
退
中
之
宵
甑
云
 

覺
軍W
謂
•
如
整
師
撤
通
。M 
服 

您
者
翩
往
別
處
，
而
新
一
兵
再
加
入 

云
・

法國選出新總統 

法
京
巴
黎
二
拾
四
日
聯
合
祉
電
• 

法
函
昨
史
己
選
出
古
蒂I!

新
總
統
•
終 

結
法 «
»
會
•
連 

81 選
舉
一
週
•
而
未 

能
選
出
總
統
之
風
潮
 
按
照
法
■
憲
法 

•
殖®
會2!

百
三
十
六
票 e
成
■
方 

18 

IS

過
法
 HIB
會
過
去
霞
週
來
，
對
各 

候
選
人 

电
未
能
做
得
法
定
之
票
敏
鹼
 

過
・
但
直
至
昨
夜
 

古
常 

01
國
會
四
百 

七
枱
七
票
通16

云

<
1
(
/
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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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同意商談和平 

美總統聲譽突高 

英
京
，倫
敦
二
拾
七
日
聯
合
社
電
 

際
曲
蘇
俄
表
示
同
 8
 商
談
和
平
•
利 

用18
子
能
計
制
之
時
・
美
總
統
愛
善
考
 

華
在
西
歐
之
聲
譽
 

突
飛
高
漁
。
西
歐 

备
圈
對
蘇
俄
同
 1
 談
判
之
用I
 
雖 

然
表
示
懷
厳
但
蘇
俄
突W
係
同
意
献 

判
控
制
原
子
能
，
此
實
不
得
不
歸
曾
 

.
、愛
善
考
華
■
對
聯
合
遡
之
個
甯
云

越

共

展

開

侖
)
電
商

截

爲

》

万

，

泰

越

邊

境

情

勢

緊

張

 

泰

國

增

兵

以

防

不

測

 

越
南
"
西
貢
二
十
八B
路
透 
iM:
  e
・ 
ttllt  

fN 傾
其
駐
繊
之
眾
機
，
大
量
装 

戴
废
車
至
泰 »
邊
境

—
湄
公
河
東
岸
•
以
封
付
上
週
越
共
所
農
闕
之
閃
・
攻
勢
 

«
法
恵
高
級
富
周
發
會
人
稱
•
越
共
.)
曾 @
朗 «
事
攻
勢
集
吿
結
束
* 

一
越
共
於
其
二
日
閃 e
攻
齢
期
内
■
恨
越
南
海
岸
"m

il
進*

百
英
里 
$
 上 

一
星
期
六
。
巳
渔
一
佔
老
盘
之
德
赫(
譯
音
)
•
糖
越
南
伶
載
爲
二
使
越
共
於
八
 

工
越
戰
中
 

曾
次
得
翻At

泰 *
邊
境
。
査
越
共
於
*
华
国
月 

向
老
槌
進
攻
時
 

■
曾
覚
度
進
抵
距
籬
泰
越
邊
境2
湄
公
河
三
拾
英
里
，但
俊
極
共58

雨
季
來
臨 

停
止 8
攻
，
至
上
星
期
次
•
越
共
所
佔
奪
之
德
赫
 
係
位
於
河
內
西
南
三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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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軍政要與蔣會商 

傳美不欲蔣野中共 

醫任何軍教行動 

台
北
・
二
十
八
日
路
透
一
社
嵯
，
美 

海
陸
空 W
總
參
謀
長
雷
億
福
福
軍
上
將
 

。
及
莫
犠
務
院
遠
東
事
務
司

ftEg
弼
臣 

•
昨
與
國
方
總
統
蔣
介
石
.,
作
第
二
次
 

會
談
云
，

一

58

可
靠
方
面
消
息
稱
謂
雷
德
一
碣

英
里 

該
维
原
爲
法
軍
接
濟
老
提
西
部
 

及
北
部
之
軍
需
轉
連
站
•
今
越
共
佔
領 

該
地 

不
特
截
斷.西
貢
興
河
內
之
法
車 

車
事
聯
絡
•
且
將
越
南
南
北
之
道
路
交
 

通
截
斷
•
而
該
地
又
因
位
於
泰
越
邊
境
 

•
頓
使
泰
越
邊
境
之
情
勢
緊
眼
 

泰
國 

現
已
趕
派
大
軍
至
邊
境
增
防
•
以
備
越 

共
有
任
何
不
測
行 

66・

兵
至
泰
國
邊
境
之
事
・
發
義
談
話
• 

$9 

彼
并
不
相
信
越
共
曾
愚
蠢
至
向
泰
國
進
 

攻
•
彼
謂
若
越
共
將
東
眞
磨
擊
泰
國
 

其
或
事
亦
或
得
限
于
局
部
。
不
致
釀
成 

做
界
第
三
次
大
云
 -

^
^

^
w

^
^
^

美総統命令 

撤退兩師駐韓美軍 

美
國 

佐
治
亞
省
屋
加
士
他
廿
六
 

日
美
聯
社
-
♦
美
總
統
愛
鲁
考
華
，
星 

期
六
日 - 
命
令
撤
退
南
韓
地
面
部
隊
兩
 

師
返
國
•
爲
初
步
撤
退
計
副
-
兩
師
軍 

隊
・
約
有
三
萬
二
干
名
云
 

c
c
t
^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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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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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j
s
s
s
s
s
c
 

美英法考慮俄覆文 

將四長會議延期事 

農
京 

華
療
頓
廿
八
日
奥
聯

it
電 

奥
•
英
•
法
三
國 .，現
正
考
慮
答
覆
礙
 

覆
文
一
將
柏
林
四
外
長
會B
延
期
事
■ 

美
英
外
交
部
•
皆
衷
示
有
贊
成
延
 

期
之
動
態
。-
法
國
則
以
詳
細
考
盧IS

覆 

文
•
而
未
有
任
何
表
示

在
倫
敦
收
聽
到
之
蘇
電
臺
謂
，
两 

方
之
提
議
爲
盧
僞
者
■

西
方
原
次
東
西
德
格
倉
西
德
阿
，特 

里
政
府
之
控
制
下
・
但
蘇
聯
則
主
張
先
 

由
東
西
德
台 
ifv0
聯
合
政
府 

由
該
聯 

合
政
府
舉
行
段
票
•
但 S
万
謂
♦
此
等

九龍大火燒 

六萬人無家可歸 

香
港
，
二
拾
八
日
路
透
社
電
•
九 

龍
*
耶
穌
聖
誕
節
發
生
火
警
•
火
勢
異 

常
猛
烈
•
全
港
消
防
隊
救
火
車
均
出
動
 

■
«
八
小
時
全
力
施
救
後J
始
府
火
勢 

控
制 

但
結
果
九
龍
離
民
區
之
房
屋
。 

逾
一
萬
間
被
燒
鰻
•
且
自
三
人
械
焼
死 

。
五
十
一 
人
受
傷 

實
爲
香
港
歷
史
上
 

最
大
之
火
燒
■

査
被
燒
丿 
區
一 
係
從
中
共
强
出
難
 

民
居
住P
區
被
横
地
方
、
達
半
方
英 

里
腐
濶
 
官
方
估
計
•
經
此
次
大
火
燒 

後
•
無
家
可
歸
之
離
民
•.
達
六
萬
•
港 

府
及
英
車
當
局
•
己
盡
量
予
以
敕
濟
云
 

ISSSC/X/X/X/XJKC/XZX/V/XCC/X.

美總統宣佈 

駐韓軍隊計劃 

高
麗 

漢
城
卄
七R 
美
聯
社
電
■ 

星
期
六
美
總
統
愛
書
考
華
官
佈
。
美
在 

高
麗
車
陳
讀
動
計
劃
 

兩
師
撤
退
消
息 

後

今
R
南
韓
冃
員
對
之
反
應
不
佳

△
越共企圖控制越北 

製造「第二高麗形勢

上
將
-
我
羅
弼
臣
，
此
次
抵
凄
與
蔣 

談
者
■
其
所
談
問88

，包
爸
甚
廣
■

画

特
别
着
著
研
究
國
嵐
應
否
青
中
共
展
關
 

單
事
行
動
問
題
・
據
傳
朧
國
軍
政
首
嬰
 

。
此
次
肪
台
•
或
带
有
將
礎
總
統
愛
善
 

考
華
•
主
張
國
軍
現
時
不
宜
一
射
中
共
展 

開
車
事
行
動
之 1
旨
•
吿
知
薦
介
石
云 
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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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對四外長會議 

主張延期三届期 

華
盛
頓
甘
七
日
頃
聯
孤
電
" 
蘇
聯 

於
上
星
期
穴
之
動
態
，
乃
族
四
外
長
在
 

柏
林
會
議
延
期
三
星
期
♦
射
論
關
于
德 

國
及
奧
國
周
幀
•
聯
方
提   

M:
正
月
四
日 

而
蘇
聯
對
美
英
法
三
國
之
阿
文
，
爲
正 

月
廿
通
日
♦
地
点
則
由
柏
林
四
佔
領
區
 

、長
官
先
行
討
論 •
法
國
對
此
消
息
表
示 

飲
迎
•
因
其
國
總
統
選
出
後
 

舊
內
閣 

必
須
辭
職 

等
待
組
織
新
內
閣
.
。
照
外 

交
界
權
威
人
土
椎
測
。

友
富
不
致
拒
 

絶
延
期
云

但
蘇
之
延
期
，  

1

有
其
裡
由 

但

法81

官
方
•
謂
越
共
此
次
决
定
在
 

國
南
之
最
狹
腰
那
進
兵
，
將
越
南
截
爲 

一
二
・
是
胡
志
明
企
圖
嘉
越
南
北
部
全
那
 

一
控
制 

造
成
「第
二
高
麗
」形
勢
•
以
便 

一
於
和
談
中
取
價

越
共
無
綫
電
臺
•
現
誇
張
越
共
大
 

勝
• 
稱
在
老
例
中
部
■
殲
滅
法
黑
三
管
 

•
人
敬
約
二
千
二
百
•
並
謂
法
軍
在
面 

臨
强
大
越
共
攻
勢
下
• 
聞
風
逃
竄
-
毫 

無
抵
抗
•
遣
下
大
批
軍
械
•
內
包
含
軍 

用
汽
車
三
十
五
輛
•
及
機
動
大
砲
十
門
 

•
至
越
共
損
欠
，
則
無
提
及

法
軍
現
謂
老
損
軍 

現
已
對
進
共 

展
開
游
擊
微 

藉
以4

越
共
從
乱
赫 

向
南
推
進 

法
軍
現
大
量
準
援
索
丘
那
 

曲 

準
備
在
該
處
堵
截
越
共
南
進
云
• 

△
雷德福上將不信 

越共會问泰進攻 

英
海
陣
空
軍
參
謀
總
長
雷
德
疆
海
 

軍
上
將
■
本
日
在
台
北
-
對
越
共
現
進

酎
割
•
口
受
、
方
控
制
，
而
失
去
自
由 

据
第
八
寧
軍
長
泰
勢
謂
。
總
統
之

投票之保上

一
宣
佈
。
應
改
爲
容
解
等
服
役
期
屆
之
人
一
其
理
由
 

當
爲
西
方
輕
經
赧
詳
細
考
慮
.

§
孑
玄£
岑
展
讚
婚
您I
 嵌K

忌
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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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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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一
年菱3
爸索姦黨."̂
s
 蘭還«
就察鹭3
凜爨1
羅護蕭3
掇爨鬱證■
僵«
犧<
幾還卷盗噹遨

・
始 

96 尋
出
者

蘇
聯
之
延
期
 

大
槪
雙
等
待
機
會 

提
出
中
共
注
加
會
曙
 

以
时
論
整
僧 

世
界
局
面
之
間
題
・
且
將
四
方
專
注
黄 

德
奧
之
間
題 

轉
移
至
世
界
局
面
之
可 

能
云
，

•

其
次 
6IJ
歐
濯
柏
林
之
外
長W
議 

爲 
一 
重
要
會
議
故
須
詳
細
考
慮
各
 

間
題
始
能
曾
商
云
・
，

木
受
連
累 

消
防
局
定
於
今
日
追
究
起
 

火
原
因
云
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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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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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節期間入屋行竊 

案件九十餘宗 

福
市
警 
tos
 
聖
誕
節
假
期
內 

食
共
#
生
入
屋
行
登
案
件
■
九
拾
餘
宗 

・
而 
一 
共
偷
竊
型
誕
節
酒
物
 

燒
酒 

衣
服
等
物
■
共
値
一
萬
元
以
上
■

81

住 

III
比
管
四
二
二
九
號
西
婦
報
吿
第
・
盜 

賊
關
入
其
住
宅
•
而
偷
竊
貴 
II 
女
裝
皮 

大
褸
兩
件
•
及
其
触
各
種
物
件
。
共
値 

一 
千
六
百
餘
元
 - 
盜
賊
乂
開
燒
酒
飮
・ 

並
食
煙
，
而
有 
一 
個
煙
贖
有
唇
雖
痕
跡
 

■
又
瞽
賊
由
窗
口
爬
人
城
多
利
街
五

C
D  

三
號
，
聊
合
雑
貨
舖
 

郵
政
部
♦
而
偷 

竊
大
帮
郵
票
，
共
値t
百
五
十
餘
元
■ 

及
放
存
酿
櫃
之
現
款
•
大
約
二
拾
元
云 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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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賊 
晝打刼銀行 

股
於
頃
市
威
街
夾
非
沙
野
角
之
多
 

郎
度
銀
行
•
上
星
期
四
下
午
一
時
半
・ 

被 
一 
軍
賊
打
刼
♦ 
ill 去
賢
千
五
百
元
■ 

刼
後
一
小
時
，
加
騎
警
在
加
势
交
界
地
 

万
扣
留
奥
國
 
ADS
 
人8?

車
者
一
名
•
但 

18 果
因
爲
其
相
貌
與
銀
行
職
員
所
形
容
 

看
不
相
符 
@
而
釋
放
•
隨
後
警
察
又
 

枸
捕
嫌
疑
犯
一
一
名
。
但
結
果
亦
因
爲
銀
 

行
職
員
未
罷
確
認
，
而
將
二
人 «
 放
■ 

•
近
警
察
局
又
下
令
通
緝
 
一 
名
嫌
疑
犯
 

•
因
打
划
時
•
銀
行
內
有
職
員
四
名
及
 

顧
客
斂
名
，H
賊
約
有
六
尺
高
一
以
綠
 

色
雨
衣
罩
顧
 

手
持
短
鎗
•
對
缨
人
日 

■
■
遇
蟹
吐
乱
"

，
痛
免
太
可
惜
•
読 

畢
•
乃
伸
手
奪
取
 
一 
堆
銚
紙
逃
出
街
外
 

隨
卽
跳
上
丁
架
淺
綠
色
奥
士
姆
衷
牌
 

汽
車 

疾
駛
而
去
云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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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陸軍司令部 

甲碼被盜賊破劫 

上
期
星
四
晚
■
有
漆
賊
闖
入
第
四 

街
西
叫
零
五
零
號
加
陸
軍
司
令
都
•
用 

鉄
斧
砍
破
甲
碼
底
•
刻
去
現
欺
壹
千
四
 

自
元
云
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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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
美國人冬節三日內 

遇險斃命者七团餘 

若
加
哥
计
、八
日
合
衆
社
電
『
他
藜 

國
國
家
安
全
理
事
會
統
計
一 
奥
國
人
今 

年
在
聖
誕
節
遇
險
斃
命
者
。
共
七
百 W
 

拾
壹
名
•.
內

6-

因
交
通
輦
禍
事
件
而
喪
 

命
者
五
百
号
十
九
名
、
被
燒
死
者
八
拾
 

袁
名
•
而
因
爲
其
他
各
種
原
因
而
喪
命
 

者5
百
畳•
拾 
一 
名
"
篇
年
聖
謝
飾
四
日
一 

假
期
內 

金
要
國
有
五
百
五
拾A
人
因 

交
通
肇
禍
事
件
而
喪
命
者
•
爲
窦
國
歷 

年
來
之
最
高
紀
錄
。
今
年
冬
節
期
內
死 

亡人敢早均毎儿分鐘死一人云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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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埠民治黨舉行 

洪門大會盛况 

雲 
18 
洪
門
民
治
 M
 支
部
•
趁
煥  

«

 

支
社
*
行
第
三
十
五
週
年
紀
念
慶
典
♦ 

存
埠
代
表
來
賓
雲
集
，
於
拾
二
月
廿
四 

日
晚
八
時
開
洪
鬥
大
會
・
軟
迎
新
進
»
 

員
行
加
盟
禮
・
洪
門
叔
父
・
踴
辘
賁

66 

觀
冠
。
濟
濟
钱
堂
•
座
無
餘
隙
。
由
伍 

澤
源
司
儀
•
開
會
秩
序
<e
6

齊

集

。 

升
炮
"
③
偏
全
体
起
立
。
向
鼻
旗
及 

启
祖
像
行
三
鞠
躬
禮
•
。
高
丘
口
號
 

朗
保
洪
門
三
大
信
條
•
以
忠
械
敕
國
以
 

義
氯
團
 

16 
，
以
善
俠
除
奸
・a

 

王
華
道 

盟
長
sl
iB喜
飮
位
・
@
 新
舊 

«
■
互
行
帰
鞠
躬
通
・
(
吉
)
t*衆
復
坐 

®

主
席
王
華
進
官
佈
開
會
，®
開
演
帥 

曾
・
逹
權
社
正I#

展
周
玉
生
。
副
社
長 

司
徒
捷
予
，
民
治
篤
副
主
委
 *
*
安
等 

先
後
演
箫 
①

盟
長
廖
道
哀
演
請
洪
門
 

歷
史
。
冉
城
势
盟
長
周
朝
编
 

野
期
岑 

崇
樂
•
龜
導
新
進
黨
自
•
至
五
祖
枱
前 

行
加
盟
禮
•
③
音
樂
大
家
馬
放
山
•
吳 

壽 

陳
炳
•
林
時
興
•
林
英
鳳
•
歐
陽 

成
。a
彭
年 - 
鄭
其
郎
•
大
奏
古
樂
■ 

伴
着
先
鋒
天
佑
洪
將
重
带
馬
入
城
，
由 

陳
少
荃
簡
 

1518 
安
•

5,1 森
■
關
文
剛
一 

陳
秋
霖
■
窿
偏
雄
等
，
分
飾
各
街
色
■ 

®
新
進
黨
員
舉
行
官
誓
禮
 

磁
散
會

相
歙
呼
•
祝
福
前
途
順
遂

各屆
時
天
漸
光
明
一
此
次
新
進
黨
員
數
十
 

人
、
皆
爲
英
俊
青
年
■
可
爲
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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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拉球塲命案續誌 

一
控
在
蘭
加
拉
爵
夫
球
塢 

謀
段
一

若
国

拾
球
者
辟
洽
氏
之
西
少
加
市
氏
••
十
九 

議
•
上
星
期
四
 
一 
傳
至
警
察
歌
溶
問
， 

而
被
判
扣
押
全
本
星
期
三
初
審
云—-

^
-
<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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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 
釀酒廠火燒 

， 

損失七萬元 

統

一  
釀
酒
公
田
。
設
於
桑
拿
士
街
 

八
九0
0
號 

佔
凡
拾
五
畝
地
釀
酒
廠
 

•
聖
誕
節
上
午
八
点
半
大
火
 
焚
毀
堆 

置
空
酒
楠
及
酒
瓶
之
棧
房
 
一
間
。
大
約 

損
失
七
部
五
千
元
 •
昨
禮
廠
長
構
， 
全 

體
職
工
星
期
四
中
午
已
離
廠
而
僅
 

留
看
門
人
敬
名
)
其
餘
十
一
一
間
房
屋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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